详见竞争性磋商公告附件: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；

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

《安全生产许可证》证书；

项目经理：注册建造师证、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、只承担本工程施工的承诺书、身份证、职称证及劳动合同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（B证）、人员社保卡（应提供社保有效的查询方式）。

财务状况报告：①成立年限满1年及以上的供应商，提供经审计的2017年度或2018年度财务报告；②成立年限满半年但不足1年的供应商，提供该半年度中任一季度的季度财务报告；③无法按照①.②条规定提供财务报告的供应商应选择提供其资信证明，其中：非自然人的供应商选择提供资信证明的，应由其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行出具，还应附上其开户（基本存款账户）许可证；

供应商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：磋商截止时间前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）已依法缴纳税收的供应商，提供磋商截止时间前六个月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）中任一月份的税收凭据；

供应商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：磋商截止时间前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）已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，提供磋商截止时间前六个月（不含磋商截止时间的当月）中任一月份的社会保险凭据；

公告发布时间前三年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加盖供应商公章）。 

注：供应商请携带以上资格审查资料原件和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获取磋商文件。

磋商文件售价：500元。
